[bookmark: _Toc11692]考点19  法适用的目标（20:05-20:15）
一、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有时表述为“法的安定性”）
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是形式法治的要求，做法律决定应尽可能避免武断和恣意。
二、法律决定的正当性（有时表述为“合目的性”或“可接受性”）
1.法律决定的正当性是实质法治的要求，按照实质价值或某些道德考量，法律决定是正当的或正确的。
2.实现方式：运用类比推理、客观目的解释等法律方法
借助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可以缓解可预测性和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特别提醒：对在特定时间段内的特定国家的法律人来说，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具有初始的优先性。
[bookmark: _Toc11878][bookmark: _Toc30161]考点20  法的发现与法的证成（20:15-20:30）
一、法的发现与法的证成的区分
法的发现是一个事实或实际行为过程；法的证成是一个推理或论证的过程；
二、法的证成的优先性
法的证成能够保证法律人的法律适用目标的实现。法的证成相对于法的发现具有优先性。
注意：事实判断是描述性判断，在法律适用中是对案件事实情况的描述。价值判断是一种规范性判断，在法律适用中是从法律规范角度，对案件事实应该如何评价进行的判断。
[bookmark: _Toc12347]考点21  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20:40-21:10）
一、内部证成
内部证成指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通过各个前提，逻辑地推导出法律决定。（从前提到结论）
内部证成的基本形式主要指的是司法三段论推理，即演绎法律推理。（大前提：法律规范；小前提：法律事实；结论）
二、外部证成
外部证成则指对法律决定所依赖的前提的证成，它关注的是法律决定所依赖的前提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外部证成的主要对象是：在内部证成过程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
（核心区别：内部证成关注由前提到结论的逻辑推导步骤，而外部证成则关心各前提本身的证成。）
所有的法律解释都是外部证成
[bookmark: _Toc7919]考点22  法律解释的方法与位阶（21:10-21:30）
一、 法律解释方法
1.文义解释（语法解释、文法解释、文理解释）：按语言含义下定义（最基本的解释方法）
2.立法者的目的解释（主观目的解释）：参与立法的人的意志或立法资料
3.历史解释：参照历史情况
4.比较解释：外国的立法例和判例学说（不包括本国比较）
5.体系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参照上下文
6.客观目的解释：参照伦理、道德（立法时的客观目的）
二、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模式
1.单一模式：只适用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一般是语义学解释方法
2.累积模式：同时适用两种以上的法律解释方法，得到了相同的解释结果
3.冲突模式：同时适用两种以上的法律解释方法，得到至少两个相互对立、冲突的解释结果。法律人需要判断哪种方法具有优先性
三、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
（1）语义学解释→（2）体系解释→（3）主观目的解释→（4）历史解释→（5）比较解释→（6）客观目的解释。（该顺序不是固定的，改变顺序需要论证）
[bookmark: _Toc13707]考点23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21:40-22:05）
一、 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的区分
1.正式解释（法定解释、有权解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作出的解释，具有法律上的普遍约束力
2.非正式解释（分为学理解释、任意解释）：无法定解释权的个人或组织，如学者、一般公民作出的解释，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二、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是“一元多级”的法律解释体制。
“一元”指“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解释具有和法律本身同等的效力。）
“多级”表现为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外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法定法律解释。
其他法定解释：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并非由某个个案裁判引起的）、行政解释、地方国家机关的解释
三、对司法解释的监督
1.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2.司法解释存在问题：若抵触，提改废；人常释，常委议
注意：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不能直接撤销。
[bookmark: _Toc27388]考点24  法律推理的种类（22:05-22:20）
*法律推理种类
1.演绎推理：三段论、涵摄（大陆法系），一般到个别，运用制定法进行司法裁判
2.归纳推理：从一般到个别，英美法系国家对先例中的法律规则/原则进行总结
3.类比推理：个别到个别，国外运用先前判例进行裁判；我国根据“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
4.反向推理：从法律规范赋予某种事实情形以某个法律后果推出，这一后果不适用于法律规范未规定的其他事实情形	
5.当然推理：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	
6.设证推理：经验推定：推理依据来自经验法则；规范推定：推理依据来自法律规范本身
[bookmark: _Toc14990]考点25  法律漏洞的填补(22:20-22:30)
一、 法律漏洞的分类
（一）全部漏洞和部分漏洞（法律对某个事项是否完全没有规定）
全部漏洞：属于“立法空白”；部分漏洞：法律进行了规范但并不完全
（二）明显漏洞和隐藏漏洞（漏洞的表现形态）
明显漏洞：法律应积极规定却没有规定；隐藏漏洞：法律对已进行的规定应设有例外却未设例外
（三）自始漏洞和嗣后漏洞（法律漏洞产生的时间）
自始漏洞分为，明知漏洞：立法者在立法时有意不做规定（法律政策漏洞）和不明知漏洞：立法者在立法时未意识到法律存在欠缺
嗣后漏洞：法律实施后，新情况新问题导致的法律漏洞
二、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
（一）填补明显漏洞的方法：目的论扩张
目的论扩张是漏洞填补的方法， 扩张解释则是文义解释的特殊情形。 
（二）填补隐藏漏洞的方法：目的论限缩
目的论限缩是漏洞填补的方法， 限缩解释则是文义解释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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